
 

 

 

 

環 境 及 衞 生 委 員 會  

街 市 販 商 及 食 物 安 全 工 作 小 組  

第 十 三 次 會 議 紀 要  

 
 
日 期 ： 二 零 一 四 年 九 月 十 二 日 (星 期 五 )  

時 間 ： 上 午 十 時 十 五 分  

地 點 ： 深 水 室  

 
出 席 者 ：  

 
主 席  

劉 佩 玉 女 士  

 
委 員  

 
李 詠 民 先 生  

李 祺 逢 先 生  

江 貴 生 先 生  

 
列 席 者 ：  

 
林 玉 嫦 女 士   食物環境衞生署深水埗區高級 生督察 (街巿管 理 )  

鄭 佩 珊 女 士  勞 聯 智 康 協 會 有 限 公 司  

李 兆 麟 先 生  勞 聯 智 康 協 會 有 限 公 司  

關  健 女 士  深 水 埗 南 昌 區 居 民 商 戶 聯 會  

關 家 輝 先 生  深 水 埗 左 鄰 右 里 關 愛 社  

 
秘 書  

麥 美 琳 女 士   深 水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1  

 

因 事 未 能 出 席 者 ：  

 

委 員  

沈 少 雄 先 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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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 席 者 ：  

 

委 員  

陳 鏡 秋 先 生 ， BBS， MH， JP  

陳 偉 明 先 生 ， MH 

梁 有 方 先 生  

吳  美 女 士  

 

苗 凱 明 先 生  

黃 天 雄 先 生  

陳 惠 卿 女 士  

梁 瑞 心 女 士  

陳 淑 霞 女 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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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 會 詞  

 

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及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的 代 表 出 席

會 議 。  

議 程 第 I項 ：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紀 要  

2 .  小 組 委 員 通 過 第 十 二 次 會 議 紀 要 ， 並 無 修 訂 。  

議 程 第 I I (1 )項 ：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報 告 (街 市 販 商 及 食 物 安 全

工 作 小 組 文 件 12 /14)  

3 .  林 玉 嫦 女 士 報 告 文 件 12 /14。  

4 .  主 席 查 詢 ， 北 河 街 街 市 於 本 年 六 月 至 八 月 的 罪 案 數 字

較 區 內 其 他 街 市 高 ， 是 否 反 映 該 處 的 治 安 有 惡 化 跡 象 。  

5 .  林 玉 嫦 女 士 回 應 表 示 ， 北 河 街 街 市 於 本 年 六 月 至 八 月

的 罪 案 數 字 與 過 往 相 若 ， 暫 未 發 現 治 安 有 惡 化 跡 象 。 儘 管 如

此 ， 食 環 署 會 與 警 方 加 強 溝 通 ， 以 防 止 罪 案 發 生 。  

6 .  主 席 表 示 ： ( i )北 河 街 街 市 人 流 較 多 ， 食 環 署 除 了 需 與

警 方 加 強 溝 通 外 ， 亦 應 敦 促 保 安 人 員 留 意 街 市 內 的 治 安 情

況 ， 並 提 醒 販 商 提 高 警 覺 ， 以 防 止 罪 案 發 生 ； ( i i )欣 悉「 為 固

定 小 販 排 檔 區 小 販 推 行 的 資 助 計 劃 」 的 進 展 良 好 ， 她 請 食 環

署 與 排 檔 區 的 小 販 加 強 溝 通 。  

7 .  主 席 總 結 表 示 ， 工 作 小 組 知 悉 上 述 報 告 。  

議 程 第 I I (2 )項 ： 工 作 小 組 2014年 活 動 計 劃 的 進 展  

8 .  關 健 女 士 以 投 影 片 輔 助 報 告「 食 物 安 全『 深 』度 行 」活

動 的 進 度 。 她 表 示 ， 該 活 動 於 本 年 八 月 一 日 至 十 月 三 十 一 日

舉 行 ， 內 容 包 括 於 七 月 至 八 月 期 間 招 募 食 物 安 全 大 使 ； 八 月

八 日 舉 辦 食 物 安 全 知 識 培 訓 坊 ； 八 月 十 一 日 起 在 保 安 道 街

市 、 北 河 街 街 市 、 荔 灣 街 市 、 通 州 街 臨 時 街 市 、 石 硤 尾 街

市 、 麗 閣 邨 街 市 、 白 田 邨 街 市 及 南 山 邨 街 市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，

並 向 街 市 檔 戶 及 市 民 派 發 紀 念 品 (百 潔 布 、 圍 裙 及 絨 裡 手 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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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)， 以 及 於 十 月 底 舉 行 活 動 總 結 會 。  

9 .  主 席 查 詢 宣 傳 品 數 量 是 否 足 夠 。  

10 .  關 健 女 士 回 應 表 示 ， 今 年 訂 製 了 1  500 件 防 水 的 皮 革 式

圍 裙 以 供 派 發 給 街 市 檔 戶 ， 手 套 及 百 潔 布 則 以 套 裝 形 式 派 發

給 市 民 ， 預 計 宣 傳 品 數 量 足 以 派 發 給 區 內 八 個 街 市 的 檔 戶 及

市 民 。  

11 .  主 席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建 議 ： ( i )過 往 數 年 曾 舉 辦 類 似 活

動 ， 深 受 市 民 歡 迎 ， 這 類 活 動 能 有 效 提 高 街 市 檔 戶 及 市 民 對

食 物 安 全 的 認 識 ； ( i i )食 物 安 全 大 使 可 在 街 站 活 動 時 ， 向 市

民 講 解 「 地 溝 油 」 及 食 物 安 全 的 知 識 ； ( i i i )落 實 街 站 時 間 表

及 推 廣 活 動 詳 情 後 ， 請 秘 書 處 協 助 邀 請 委 員 出 席 活 動 ； ( iv )

應 預 留 宣 傳 品 樣 本 ， 以 便 明 年 舉 辦 類 似 活 動 時 作 參 考 。  

12 .  關 健 女 士 回 應 表 示 ， 感 謝 秘 書 處 向 房 屋 署 轄 下 街 市 申

請 舉 辦 街 站 活 動 。 她 呼 籲 委 員 撥 冗 出 席 街 站 活 動 ， 並 請 林 玉

嫦 女 士 與 食 環 署 協 調 ， 在 食 環 署 辦 事 處 附 近 預 留 地 方 ， 以 便

暫 存 宣 傳 品 。  

13 .  主 席 表 示 ： ( i )請 林 玉 嫦 女 士 與 食 環 署 同 事 協 調 暫 存 宣

傳 品 的 安 排 ； ( i i )請 秘 書 處 於 會 後 向 委 員 發 放 街 站 時 間 表 。   

[會 後 補 註 ： 秘 書 處 於 八 月 及 九 月 應 關 健 女 士 的 要 求 ， 向 房

屋 署 轄 下 街 市 申 請 舉 辦 街 站 活 動 ， 但 當 時 關 健 女 士 並 無 提 及

需 將 街 站 時 間 表 轉 發 給 全 體 委 員 。 儘 管 如 此 ， 秘 書 處 會 後 已

將 街 站 時 間 表 發 送 給 全 體 委 員 ， 以 供 知 悉 。 委 員 若 有 意 出 席

街 站 活 動 ， 可 直 接 與 關 女 士 聯 絡 。 ]  

14 .  鄭 佩 珊 女 士 介 紹「 齊『 深 』關 注 排 檔 防 火 安 全 與 環 境 衞

生 」 活 動 的 進 展 。 她 表 示 ： ( i )現 時 正 招 募 20 名 防 火 宣 傳 大

使 ， 九 月 底 會 舉 辦 工 作 坊 ， 教 授 他 們 排 檔 防 火 安 全 與 衞 生 的

知 識 ； ( i i )防 火 宣 傳 大 使 會 在 十 月 份 會 巡 迴 走 訪 區 內 排 檔 區

(例 如 長 發 街 、 發 祥 街 、 大 南 街 、 基 隆 街 及 汝 州 街 等 )， 並 舉

辦 七 次 街 站 活 動 ， 與 排 檔 從 業 員 及 市 民 進 行 問 答 遊 戲 及 派 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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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 念 品 ； ( i i i )十 一 月 會 舉 行 嘉 年 華 活 動 ， 並 設 有 展 板 、 問 答

遊 戲 及 攤 位 遊 戲 ， 邀 請 排 檔 從 業 員 及 市 民 參 加 ； ( iv )十 二 月

會 舉 行 總 結 分 享 會 ， 總 結 整 項 活 動 的 成 果 ； (v )街 站 宣 傳 品

會 以 家 用 圍 裙 、 環 保 袋 及 毛 巾 為 主 ； (v i ) 落 實 街 站 時 間 表

後 ， 請 秘 書 處 協 助 告 知 委 員 ， 並 請 委 員 撥 冗 出 席 街 站 活 動 。  

15 .  主 席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、 查 詢 及 建 議 ： ( i )「 齊『 深 』關 注 排

檔 防 火 安 全 與 環 境 衞 生 」 的 活 動 宗 旨 正 好 配 合 食 環 署 「 為 固

定 小 販 排 檔 區 小 販 推 行 的 資 助 計 劃 」 ， 有 助 提 升 排 檔 從 業 員

對 排 檔 防 火 安 全 與 環 境 衞 生 的 認 知 ； ( i i )該 項 活 動 會 走 訪 區

內 多 少 條 街 道 ； ( i i i )待 落 實 各 項 宣 傳 活 動 時 間 後 ， 請 鄭 佩 珊

女 士 向 秘 書 處 提 交 宣 傳 活 動 時 間 表 ， 並 請 委 員 撥 冗 出 席 街 站

活 動 ； ( iv )舉 行 街 站 活 動 的 時 間 宜 與 重 置 區 內 排 檔 的 時 間 表

互 相 配 合 ； (v )請 鄭 佩 珊 女 士 預 留 紀 念 品 給 全 體 委 員 ， 讓 委

員 知 悉 派 發 了 哪 些 紀 念 品 ； (v i )工 作 小 組 可 考 慮 於 明 年 訂 購

適 用 於 不 同 活 動 的 紀 念 品 ， 以 減 少 浪 費 。  

16 .  鄭 佩 珊 女 士 回 應 表 示 ， 該 項 活 動 預 計 會 走 訪 區 內 八 條

街 道 。  

17 .  主 席 總 結 表 示 ， 委 員 知 悉 上 述 報 告 事 項 ， 並 請 各 團 體

妥 善 保 存 各 項 活 動 花 絮 及 照 片 ， 以 便 擬 備 本 年 度 的 工 作 報

告 。  

議 程 第 I I I 項 ： 討 論 事 項 (1 )街 市 販 商 及 食 物 安 全 工 作 小 組

2014-2015 年 度 工 作 報 告 ( 街 市 販 商 及 食 物 安 全 工 作 小 組

13 /14)  

18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去 年 工 作 小 組 邀 請 了 深 水 埗 左 鄰 右 里 關

愛 社 製 作 工 作 報 告 ， 介 紹 工 作 小 組 過 去 一 年 的 工 作 。 工

作 小 組 今 年 會 預 留 2 8 , 0 0 0 元 製 作 工 作 報 告 ， 並 繼 續 由 深

水 埗 左 鄰 右 里 關 愛 社 負 責 製 作 。  

19 .  關 家 輝 先 生 介 紹 文 件 1 3 / 1 4。  

20 .  主 席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建 議 ： ( i ) 今 年 工 作 報 告 的 內 容

包 括 委 員 名 單 、 活 動 花 絮 、 食 環 署 在 轄 下 街 市 的 工 作 (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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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 工 程 進 展 、 治 安 情 況 、 滅 鼠 及 清 潔 等 )、 排 檔 防 火 的 資

訊 ， 以 及 食 物 安 全 的 訊 息 等 ； ( i i )由 於 工 作 報 告 將 於 年 底

派 發 ， 以 揮 春 作 為 宣 傳 品 可 吸 引 更 多 市 民 索 取 ； ( i i i )宜 預

留 部 分 工 作 報 告 及 揮 春 ， 以 便 議 員 及 工 作 小 組 委 員 轉 發

給 地 區 人 士 。  

 

21 .  李 祺 逢 先 生 建 議 工 作 報 告 內 加 入「 地 溝 油 」的 資 訊 ，

提 醒 市 民 注 意 食 物 安 全 。  

22 .  主 席 總 結 表 示 ， 工 作 小 組 知 悉 並 通 過 上 述 文 件 。  

議 程 第 IV 項 ： 其 他 事 項  

23 .  委 員 並 無 提 出 其 他 事 項 。  

議 程 第 V項 ：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24 . 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(星 期 一 )下 午 二

時 三 十 分 舉 行 。  

25 .  餘 無 別 事 ， 會 議 於 上 午 十 一 時 正 結 束 。  

 

 

 

深 水 埗 民 政 事 務 處  

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二 零 一 四 年 十 月  

 


